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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审

查中心、深圳市营养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曼丽、陈志鹏、彭嘉文、王科、古志华、 李欢、杨运花、徐健、刘炎辉、

赖芳华、欧阳静、李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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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包装贮运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基本要求、包装、标识、贮存和运输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预制菜的包装、贮存和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8454 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复合袋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含第1、2号修改单）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T 39947 食品包装选择及设计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制菜 prepared dish

预制菜肴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

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

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注 1：不包括主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

治、披萨等。

注 2：不包括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

注 3：不包括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

4 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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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工工艺及贮运方式分为以下三类，如有特殊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常温预制菜：在室温条件下贮存、运输和销售的预制菜；

——冷藏预制菜：在 0 ℃～10 ℃（结冰点以上）的温度条件下贮存、运输和销售的预制菜；

——冷冻预制菜：经冷冻或速冻工艺，在≤-18 ℃的温度条件下贮存、运输和销售的预制菜。

5 基本要求

5.1 应具备满足预制菜生产经营相匹配的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和其他必备条件。

5.2 预制菜产品的包装、标识、贮存和运输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相关规定。

5.3 涉及委托食品贮存的，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实施动态监督，确保符

合相关标准法规要求。

5.4 预制菜冷链运输应符合 GB 31605 的规定。

6 包装

6.1 包装要求

6.1.1 包装设计应符合 GB/T 39947 的规定。

6.1.2 包装材料及包装方式应确保预制菜在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不产生变质或遭受外界污染。宜

根据预制菜的产品类别采用满足安全性、保护性、节约性、环保性和便利性的包装方式。

6.1.3 包装材料应满足预制菜产品特性要求，选择阻隔性、密封性等适宜的包装材料，符合 GB 4806.1、

GB 4806.7 和 GB 4806.13 等相关规定，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用复合袋应符合 GB/T 18454 的要求，并进行

质量控制。

6.1.4 冷冻预制菜的包装材料和相关胶黏剂应耐低温，避免在冷冻贮存和冷链运输过程中破裂、变性

造成食品污染或失去保护性。

6.2 包装管理

6.2.1 内包装材料应脱去外包装，经内包材暂存间或等效设施消毒后，方可进入内包装车间。内、外

包装材料应分区存放。

6.2.2 包装操作前，应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包装材料标识进行检查；检查包装设备的控制参数是否符合

工艺规程；并对内包装材料进行消毒，定期对消毒后内包装材料微生物情况进行验证。

6.2.3 冷藏、冷冻预制菜的内包装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12 ℃以下。

6.2.4 配备餐具等非食品组成部分的，应采取适宜的防护措施。

6.2.5 应按 GB 23350 等相关要求，在保证包装功能的前提下，限制过度包装，实行减量化。

6.2.6 预制菜及其最小包装单元的包装应完整、严密、无破损、不易散包。

6.2.7 鼓励预制菜生产企业采用先进包装工艺、设备及新型环保包装材料，提升预制菜产品品质。

6.2.8 宜配备适宜的包装填充物等防撞击措施。

6.2.9 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T 16716.1 的规定。

7 标识

7.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 包装标识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等相关规定；强制标示的内容以及产品执行标准要求标识的

内容应标示在最小销售单元；鼓励推行数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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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产品包装印刷或标签应完整、清晰、整洁，标识应与产品保持一致，且不易脱落。

7.4 应清晰醒目注明“预制菜”或“预制菜肴”、食用方式及主要原料含量。宜注明最佳加热或熟制

方式。

7.5 宜采用包装上印刷二维码等方式提供预制菜加热或熟制等最佳食用方式图解或视频讲解，呈现产

品的食用场景、产品特色、健康提议、食物反浪费等信息。

8 贮存

8.1 贮存条件

8.1.1 应根据预制菜产品特性选择适宜的贮存方式，且满足标签上明示的贮存条件、保质期。

8.1.2 冷藏库和冷冻库应能根据产品的要求达到贮存规定的温度，并配备相应的温湿度控制设施、监

控设施、温度超限报警装置等，宜装有温度自动控制器。

8.1.3 内包装材料暂存间或等效设施应设置消毒装置。

8.2 贮存管理

8.2.1 预制菜成品贮存库与原料库应设置隔离装置，不得直接相通。同一贮存库不应存放可能造成相

互污染或串味的产品。

8.2.2 预制菜成品应根据其特性分类别、分日期、分架或分区堆垛码放，并明确标识。码放方式不应

影响制冷空气循环。

8.2.3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或其他杂物混合贮存。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润滑剂、

燃料等物质的贮存应与预制菜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等贮存仓库分隔。

8.2.4 贮存库应保持清洁，贮存的产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以利于空气流通、产品搬运、

物料检查和防止虫害藏匿。

8.2.5 应设置防虫害侵入装置，如纱帘、纱网、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

8.2.6 预制菜贮存温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常温预制菜，应符合产品要求温度范围，贮存温度宜≤25 ℃；

——冷藏预制菜，贮存温度应控制在 0 ℃～10 ℃；

——冷冻预制菜，贮存温度应≤-18 ℃，环境温度波动控制在 2 ℃以内。

8.2.7 应定期校准温度、湿度控制设施及其监控设施。冷冻库应定期除霜、维护保养，确保温度符合

相关要求。

8.2.8 应遵循先进先出、保质期先到先出的管理原则。

8.2.9 不合格产品、待检产品、合格品应设立单独存放区域并且明确标识，避免误用。

8.2.10 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预制菜产品质量，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若冷冻库或冷藏

库的温度出现异常恢复时，应对贮存的产品评估后处理，并保持相关记录。

8.2.11 应实施预制菜产品贮存全过程记录，严格风险管控。

9 运输

9.1 运输条件

9.1.1 应配备与预制菜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运输工具；运输工具需专用，不得与有毒有害的物品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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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运输工具厢体应使用防水、防锈、耐腐蚀的材料，厢体内壁应保持清洁卫生，无毒、无害、无

污染、无异味。

9.1.3 冷链运输车厢内应设置温度监控设备，运输过程中的运输工具应采取安全性措施，如铅封或加

锁等。

9.2 运输管理

9.2.1 应符合 GB 14881、GB 31605 的相关要求。

9.2.2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湿度变化和剧烈撞击等。

9.2.3 冷冻预制菜和冷藏预制菜应采用冷链运输，运输设备厢体应在装载前进行预冷，温度应预冷到

10℃及以下，确保产品在装载过程中不因环境温度影响而降低品质。

9.2.4 预制菜运输过程中，应对车厢温度信息进行监控：

——常温预制菜：运输温度应符合产品要求温度范围；

——冷藏预制菜：运输温度应控制在 0 ℃～10 ℃，不应导致产品冻结；

——冷冻预制菜：运输温度应≤-18 ℃，装卸后应尽快降至-18 ℃及以下。

9.2.5 产品装卸应严格控制环境温度和作业时间，确保符合温控要求，超出允许的波动范围（±3 ℃）

应报警，按应急制度及时处理。

9.2.6 产品装载时，码放应紧密，且与厢壁周围应留有空隙，保持冷气循环。

9.2.7 对不同类型预制菜产品共同运输时，应采用具备多区域温控车厢的冷链车辆，否则不能混装混

运。

9.2.8 运输期间，应尽量减少车厢门的开启次数和时间，当车辆或厢体重要部位受损时，应进行预制

菜的损坏调查，并采取适宜的应急措施。

9.2.9 可采用温度自动记录仪或配置外部可直接观察的温度监测装置，实时连续监控并定期校准。当

运输工具厢体内温度超出设定范围，应立即采取纠正行动和应急措施，并如实记录超温的范围和时间。

9.2.10 应合理安排运输计划，减少社会物流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9.2.11 宜参加食品安全责任险、特种车辆保险。

9.2.12 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前提下，宜优先选择新能源节能运输设备等低碳的运输方式。

9.3 突发事件处置

9.3.1 应成立预制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建立可实施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

9.3.2 应制定预制菜运输过程中问题反馈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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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运输管理
	9.2.1　应符合GB 14881、GB 31605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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